
学校食堂承包合同 

甲方（学校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乙方（承包方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     

为办好学校食堂，服务广大师生，甲、乙方经充分协商后签订本合同。 

一、承包范围 

1、甲方将食堂承包给乙方。 

2、本协议中的食堂定义为： 

食堂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食堂包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食堂不包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二、承包经营范围 

1、乙方可在食堂经营下列业务： 

饮食、饮料、开水供应。 

2、乙方不得在食堂经营下列业务： 

上述第 1点约定的业务以外的业务，包括不得经营：烟、白酒生活用品、食杂

（面包、蛋糕除外）、文具、水果，不得在食堂内开设小卖部。  

三、承包期限 



期限：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至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止，共计        个

月。 

四、有关设备设施负责  

1、甲方负责提供下列范围内的设备、设施、服务： 

按现有食堂条件提供给乙方；保证食堂的水电供应，但水电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
2、乙方负责提供下列范围内的设备、设施、服务：  

项目 说明 备注 

食堂装修 由乙方负责 装修方案应事先经甲方同意。 

人工 含厨师、服务人员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原材料 餐饮原材料   

消费卡及收银系统 使用甲方统一的消费及收银系统。 
 乙方应按     元/台向甲方采

购；乙方不得通过现金方式收银。 

注：如无特别说明，上述范围中涉及的费用由提供方自行承担。 

3、水电费用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伙食标准 

1、不高于当地一般食堂的伙食费标准； 

2、保证多种档次的消费供应。 

最低中餐晚餐消费标准（满足吃饱的标准）不超过：每人每餐人民

币        元 ； 

最高中餐晚餐消费标准不超过：每人每餐人民币        元 。  

六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

1、食堂的开业停业时间由甲方根据校历安排统一规定； 

2、甲方对乙方经营的食堂存在卫生、质量、价格、服务态度等方面有检查监督

权力，乙方应服从甲方职能部门管理。 



3、在甲方召开膳食工作会议（一般每月一次）时，乙方（承包者）应亲自到场

参加，听取学生代表及职能部门意见，及时改正，提高服务质量以利于乙方将

食堂办得更好；若两次不亲自参加，当作不亲自经营管理，视为违约。 

4、乙方对食堂的水、电装修及房屋结构改造需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施工。  

七、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

1、乙方对其承包的食堂享有独立自主、自负盈亏的经营自主权。乙方应严格遵

守《食品卫生法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、《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

定》及学校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承包期内乙方不得随意中途停止营业或不正常营业，或转包他人经营。 

3、承包期内乙方应按国家要求办理相应许可证件，从业人员应有健康证。 

4、食堂内由甲方提供的固定资产产由乙方负责管理使用，维修年检一切费用由

乙方自己承担。乙方应于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前

取得卫生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，从业人员个人健康证。 

5、食堂内娱乐设施不得播放内容反动或黄色音像制品。在晚自习及上课时间不

得播放音像制品。 

6、食堂内粗加工间、更衣间、仓库、面点间等功能区区分应明确。食堂采购应

有厂家卫生许可证及每批产品检验合格证的复印件。餐具应严格洗、消、冲、

保洁。应配备大型消毒柜两台并正常使用，对餐具进行严格消毒。应保证消毒

柜正常运行和使用。 

7、食堂员工衣帽应统一、穿戴整齐，保持整洁，每个员工应有冬、夏工作服各

两套。 



8、食堂内应有健全的防鼠、防蝇、防尘“三防”措施（特别是分菜间、加工间、

餐厅等场所的门窗）。乙方应认真搞好食堂内外卫生，制订食堂卫生管理制

度，建立食堂卫生工作自查记录。 

9、食堂内所有垃圾应倒在甲方指定的地点，否则应另支付卫生管理费用人民

币        元/每月。 

10、乙方应认真做好防火、防盗及有关安全工作，若出现安全事故，其责任完

全由乙方承担。承包期满合同终止后，除可拆除的如空调、消毒柜、电视、音

响及不影响装修的设备外，其余改造设施归甲方所有。 

11、乙方应向师生供应符合卫生要求的免费开水。 

12、乙方承包者应在岗在位，亲自参与食堂管理，倾听甲方师生意见，不断提

高服务水平和饭菜质量，在甲方召开膳食工作会议（每月一次）时，乙方应到

场参加，虚心听取学生代表及职能部门意见，并及时进行整改。乙方应树立热

情为广大师生服务的观念，降低成本，减轻用膳师生的负担，努力做到饭热、

菜香、价廉物美，优质服务。 

13、乙方不得干涉学生在校内外选择就餐的自由。 

14、乙方应在分菜间设一个教工售菜窗口。 

15、乙方的经营场所以甲方提供的现有场所为限，乙方不得扩大经营场所，不

得在现有场所范围外搭盖。 

16、若工商、税务等校外行政部门需要收取有关费用（含税费）由乙方自负。 

17、乙方在经营活动中因违反《食品卫生法》等任何法律法规，或造成学校、

师生、第三方财产或人身损失时，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如导致甲方损失



（包括向师生、第三方赔偿的），甲方可向乙方追偿。但因甲方原因造成的除

外。 

乙方的经营活动违规导致被有关部门处罚的，应由乙方自行承担，如导致甲方

被有关部门处罚的，甲方可向乙方追偿。但因甲方原因造成的除外。 

18、合同期满后，甲方所有固定资产应完好交还学校，否则甲方将按实际收取

修理费或赔偿费。 

八、承包金额 

1、承包金额为：每年人民币（大

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￥        元）。 

2、承包金按如下方式缴纳： 

每学期倒数第二周（以校历表为准）向甲方交清下学期承包费（即半年承包

费）。 

首次交纳承包金时间为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之

前。 

3、乙方逾期不交纳承包金超过 30天的，视为乙方自动放弃食堂承包经营权，

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将食堂另行发包。 

4、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五日内向甲方支付保证金人民币        元。  

九、违约责任 

1、若乙方违反本合同的条款，甲方将有权责令其限期整改，并视情况直接从乙

方所交的保证金中每次抵扣人民币        元直至全部，做为乙方违约给

甲方造成损失的补偿。 

发生保证金扣除事宜后，乙方应立即补足保证金。 



2、如甲方原因导致承包被提前解除或终止，或事实上无法正常经营的，甲方应

同时承担以下责任： 

（1）赔偿乙方装修损失。 

装修损失按：装修费用/约定的总承包期限月份数*未履行的承包期限月份数 

装修费用：双方核定为人民币        元。 

（2）违约金：按“未履行的承包期限月份数*人民币        元/每月”计

算。 

（3）如有乙方已经交纳但未履行完毕的承包金，甲方应予相应折算退回。 

3、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承包被提前解除或终止，乙方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。造

成甲方损失的，应承担赔偿责任。  

十、其它 

1、本合同自双方签订后生效。 

2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两份，乙方一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 

签署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 

甲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乙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 

B 

 


